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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聯合國於 68 年通過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（以

下簡稱 CEDAW），並於 70 年正式生效，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

有一切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和政治權利，締約國應採取立

法及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對婦女之歧視，確保男女在教育、就

業、保健、家庭、政治、法律、社會、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

權利。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，為提升我國

之性別人權標準，落實性別平等，明定 CEDAW 具國內法效力，

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我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自86年發布施行迄今已近20

年，內容涵蓋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，期間因社會變遷所造成

之少子女化議題及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精神，歷經多次修

正，以符合現代社會需求。 

近來為落實性別平權、家庭共治，提供完善且具有彈性之

留職停薪制度，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

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育嬰留職停薪僅得以本人或配偶一

方申請為限之規定，鼓勵公務人員及其配偶共同分擔養育年

幼子女，使有意願和配偶共同照顧年幼子女之公務人員申請

育嬰留職停薪，提供公部門性別平等及友善工作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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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統計分析目的 

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自施行以來，育嬰留職停薪申請

對象均未以性別限定，惟由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 107 年至 111

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情形觀之，性別比例存在顯著差異，女性

申請比例遠多於男性申請比例，本統計分析蒐集近 5 年本處

暨所屬政風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性別人數、申請期間、年齡

等數據資料，進行統計分析，從性別主流化及社會文化等客觀

因素探討子女照顧議題，期減少性別差異，消弭性別刻板印象，

進而達成性別平等目標。 

參、 育嬰留職停薪統計概況 

一、 性別人數： 

本處暨所屬政風機構編制員額計 123 人，107 年至 111 年

育嬰留職停薪計有 10 人次，占總員額數 8.13％；性別人數分

別為男性 2 人次及女性 8 人次，男、女性占總申請人次比例

分別為 12.50%及 87.50%，顯見女性申請人比例遠高於男性申

請人比例。 

 

表 1：107 年至 112年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性別人數統計

資料來源：本處彙整 

                年度

性別
107 108 109 110 111 總計百分比

男性 0 0 0 1 1 12.50%

女性 1 3 1 3 0 87.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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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申請期間： 

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 107年至 111年育嬰留職停薪申請

人性別及期間臚列如下： 

(一)107 年：男性 0 人次、女性 1 人次（申請期間為 1 年）。 

(二)108 年：男性 0 人次、女性 3 人次（申請期間為 2 年 1 人

次、6 個月 2 人次）。 

(三)109 年：男性 0 人次、女性 1 人次（申請期間為 6 個月）。 

(四)110 年：男性 1 人次（申請期間為 1 年）、女性 3 人次（申

請期間為 6 個月 2 人次、2 年 1 人次） 

(五)111 年：男性 1 人次（申請期間為 1 年）、女性 0 人次。 

(六)申請期間：6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申請人數為男性 0 人次、

女性 5 人次，占總申請人數 50%；1 年以上 2 年以下申請

人數為男性 2 人次、女性 1 人次，占總申請人數 30%；2

年申請人數為男性 0 人次、女性 2 人次，占總申請人數

20%；綜上顯示申請人以 6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申請期間為

主。 

表 2：107年至 111年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性別及申請期間統計

資料來源：本處彙整 

          性別

申請期間

男性 女性

6個月 0 5

1年 2 1

2年 0 2

總計百分比 20.00% 8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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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年齡： 

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 107年至 111年育嬰留職停薪申請

人年齡臚列如下： 

(一)25 歲至 30 歲：女性 1 人次。 

(二)31 歲至 35 歲：女性 4 人次。 

(三)36 歲至 40 歲：男性 2 人次、女性 2 人次。 

(四)41 歲至 45 歲：女性 1 人次。 

(五)年齡：31 歲至 35 歲申請人數為女性 4 人次，占總申請人

數 40%；36 歲至 40 歲申請人數為男性 2 人次、女性 2 人

次，占總申請人數 40%。綜上顯示申請人以 31 歲至 35 歲

及 36 歲至 40 歲年齡區間為主。 

表 3：107 年至 111年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育嬰留職停薪年齡統計 

資料來源：本處彙整 

 

          性別

年齡

男性 女性

25歲至30歲 0 1

31歲至35歲 0 4

36歲至40歲 2 2

41歲至45歲 0 1

總計百分比 22.22% 77.7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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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育嬰留職停薪性別統計分析 

一、 性別比例差異分析 

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 107 年至 111 年育嬰留職停薪

性別比例分別為男性 12.50%及女性 87.50%，就客觀層面

分析可能受到傳統社會文化及性別刻板印象等因素影響。 

(一)傳統社會文化 

我國傳統社會中，男主外、女主內為大多數家庭根

深蒂固的觀念，在農村社會裡男性為主要勞動力角色，

女性則為主要家務照顧者角色，夫妻結婚後，養育子女

往往淪為母親的工作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，職業已不分

性別，男性賺錢養家、女性在家養育子女之傳統觀念雖

有明顯平衡且有性別平等工作相關法規制度化之改善，

然而在實務上仍存在照顧子女工作大多由女性負責情形。 

(二)性別刻板印象 

在社會心理學中，性別刻板印象指社會中對於性別

存在各種先入為主的觀念，例如「女生玩洋娃娃、男生

玩機器人」、「男生剛強、女生柔弱」、「男生粗心、女生

細心」等性別刻板印象，反映在家庭分工方面，往往造

成家庭分工不平等，例如父親不如母親細心，照顧小孩

常使孩子受傷亦或父親育兒常遭受社會歧視等情形，然

而養育子女應為夫妻雙方須共同承擔的責任，並非僅由

單方付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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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申請期間差異分析 

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 107 年至 111 年育嬰留職停薪

申請期間分別為 6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申請人數為男性 0

人次、女性 5 人次，占總申請人數 50%；1 年以上 2 年以

下申請人數為男性 2 人次、女性 1 人次，占總申請人數

30%；2 年申請人數為男性 0 人次、女性 2 人次，占總申

請人數 20%，同仁以申請 6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為主要考

量，就客觀層面分析可能受到人力資源分配及家庭經濟

等因素影響。 

(一)人力資源分配 

為因應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力空窗期，組織應

有後續人力資源配套措施，然而人力調度需要員工配合

度，人事成本可能會因此提高，職代人員不比原本承辦

人熟悉業務，各機關為節省成本往往將工作分配給其他

員工，導致加重員工業務量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員工

亦會因此感到人際壓力，造成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期間縮

短或意願降低。 

(二)家庭經濟 

隨著社會經濟發展，有別於傳統社會，家庭支出需

要夫妻共同承擔，現代女性因教育程度提高、自我意識

增強，以及就業率上升，使已婚女性，特別是職業婦女，

面對不只是傳統女性角色原本要扮演的家庭角色，更要

因應現代女性角色賦予的工作角色。婦女將有限的精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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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時間適當的分配在家庭與工作上，經常會發生角色衝

突以及角色負荷過重的問題。如夫妻一方因照顧幼兒申

請留職停薪，無疑會造成家庭經濟方面影響，故考量現

實面，申請期間往往不會太長。 

三、 年齡差異分析 

經統計本處暨所屬政風人員 107 年至 111 年育嬰留

職停薪申請人年齡，25 歲至 30 歲，女性 1 人次；31 歲

至 35 歲，女性 4 人次；36 歲至 40 歲，男性 2 人次、女

性 2 人次；41 歲至 45 歲，女性 1 人次；顯見申請人年

齡區間落在 31 歲至 35 歲及 36 歲至 40 歲，並以女性申

請人占多數。就客觀層面分析可能與國內女性平均生育

年齡及家庭工作分配有關。 

(一)國內女性平均生育年齡 

根據內政部 110 年人口統計資料顯示，國內女性生

育平均年齡為 32.29 歲，其中 35 歲以上者逾 3 成

（31.64%），為 10 年前(民國 100 年 17.8%)的 1.8 倍。

隨著國人晚婚遲育現象日趨普遍，高齡生產風險也隨之

增加。根據醫學研究統計，35 歲以上高齡孕婦發生不孕、

流產、早產機率較高，在懷孕期間罹患妊娠高血壓、子

癲前症、妊娠糖尿病等高危險妊娠合併症的風險也會增

加，且腹中胎兒出現低出生體重、染色體異常或其他先

天缺陷機率也隨之提升，依美國婦產科醫學會研究數據

顯示， 35 歲產婦生出胎兒為唐氏症的風險約為 25 歲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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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的 3 倍，父親的年齡越高，越可能導致孩童心理及行

為健康上的問題，如自閉症、注意力不足過動症、躁鬱

症等。因此，夫妻雙方在適宜的年齡生育，不僅降低母

親罹患高危險妊娠合併症風險，亦能減少胎兒健康問題。 

(二)幼兒照顧需求 

依據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辦法第 5 條規定，公務

人員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申請

人於娩假後，仍可請休假或其他假別照顧甫出生子女，

待子女 1 歲有照顧需求後，申請人即考慮留職停薪，以

便全時照顧子女；甫出生子女對於母親需求高，如親餵

母乳，可直接提供幼兒所需養分，增強幼兒抵抗力，亦

可建立親密母子關係，照顧工作本質上無法被男性取代，

故女性對於分娩後即可能考慮留職停薪。 

伍、 結論 

性別平等意識日漸發展，傳統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並非

短期之內可消除，照顧子女在傳統社會中大多為女性職責，男

性較少分擔家務，此種生活型態隨社會變遷，現今逐漸轉變為

兩性共同分擔，惟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性別比例卻無明顯差異，

仍多為女性申請人為主，家族壓力及社會輿論為男性缺乏申

請意願因素之一，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需要時間慢慢修正。未

來本處在辦理同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業務時，應落實性別平

等，於家庭照顧方面，加強宣導家務及照顧子女責任不應以性

別區分，而須由雙方共同承擔；於工作職務方面，加強檢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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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資源分配，使育嬰留職停薪同仁更放心的照顧陪伴幼兒，營

造公務友善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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